
國立臺南⼤學研究發展中⼼定期評鑑作業流程

校級研發中⼼成立

中⼼成立滿兩年(以會計年度為基準)後，
接受第⼀次評鑑

研發中⼼

每兩年應向「評鑑委員會」
提出中⼼評鑑書⾯報告及未

來⼯作規劃

研發中⼼

中⼼是否符合成立滿5年
且計畫案件總金額達5,000萬元(含)以上

研發中⼼

YES

提出專簽， 
申請5年評鑑⼀次

研發中⼼

檢附歷
年經費
收入明
細等佐
證 文
件。

接受評鑑委員會評鑑

研發處召開

准許持續運作 於審定裁撤之⽇起，
3個⽉內完成遷撤

YES NO

評鑑書⾯報告項⽬：

(⼀)營運⽅式與設置宗旨之相
符性。
(⼆)符合設置宗旨之成果。
(三)參與⼈員及其具體貢獻。
(四)⽀薪⼈員聘顧情形。
(五)經費收入總金額每年須達
平均500萬元以上。
(六 )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
形。
(七)未來兩年之展望。

NO

YES

NO

是否已達5年
YES NO

⾃簽准年度起算5年
內得免受評鑑

是否核准


